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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稽核緣起 

為掌握本校（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內部控制制度實施狀

況，並整合管理層各種潛在風險因素，於秘書室下置稽核組，具體確認本校

各項內部控制作業程序、完善學校營運效能，並適時提供治理層本校各業務

單位之意見，爰依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

辦法」第 17 條、「法鼓文理學院內部稽核實施細則」第7點及第8點等規

定，籌辦各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確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能持續有效運作、

遵循法令規定、保障資產安全、掌握可靠資訊等治理目標，以促進行政效

能，創新校務經營模並持續展現施政效果。 

稽核人員依「法鼓文理學院執行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經費作業要點」第5點「控管機制」規定，擬訂112學年度專案稽核計畫，檢

視校務運作之政策績效，並以客觀公正之立場，適時提供改進建議，確保健

全校務發展及推動整體特色。稽核人員亦提供減少風險對學校的負面影響之

建議、缺失改善步驟及相關矯正措施，俾利受稽單位合理確保本校內部控制

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及作為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 

貳、稽核人員 

112學年度（下稱本學年度）內部稽核委員會由校長聘請校內外具稽核

專業，且操守公正、忠誠、具有相當學識經歷人員 5 至 7 人組成，負責內部

稽核業務之推展與管考作業，均為無給職。內部稽核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

集人，主任秘書為當然成員，其餘詳如下述： 

一、召集人： 

釋果鏡副校長。 

二、內聘委員： 

釋果鏡副校長、蕭麗芬主任秘書、莊國彬教研長、 

釋果光心靈環保研究中心主任、紀秀枝（王雅萩）*會計主任。 

三、外聘委員：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薛富井教授、 

明志科技大學管理暨設計學院余尚武榮譽講座教授。 

上述  7位委員任期配合本學年制，聘期自 112月 8月 1日至 113年 7月 31日止。 

* 原聘任會計室紀秀枝主任為本學年度校內稽核委員因故於112年12月30日離職，

經稽核組簽呈校長核准其職務由新任會計室王雅萩主任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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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稽核時程 

本學年度第 1次內部稽核會議時間於112年9月20日召開為擬定112學年度專

案稽核計畫，稽核人員依「法鼓文理學院執行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

展計畫經費作業要點」第5點「控管機制」規定，提案進行稽核項目相關討論

及決議後，簽呈校長核准通過後實施。本專案稽核計畫如往年期程安排，維持

於第2學期進行，至遲應於六月底前完竣。 

原則上依 112學年度專案稽核之實施，稽核委員於安排查核項目皆已排除

自己平日所負責之業務，專案稽核計畫期程如下： 

 

肆、稽核方式 

一、經校長核定稽核計畫後，稽核組組員與受稽單位主管進行溝通協調計畫執行

期程，以確定稽核日期、時間及下述相關工作：  

（一）稽核組向受稽單位發送稽核通知單後，賡續發送及回收「受稽自評

表」。 

（二）稽核組確認業務承辦人員依據「受稽自評表」之項目事先準備相關

佐證資料及業務簡報： 

1. 受稽單位業務負責人員於稽核當日應備齊佐證資料，將各項次

（自評題目）之佐證資料（含一個案列）放入資料袋，依項次

順序排列於資料夾，俾利稽核作業於稽核場地順暢進行。 

受稽單位 稽核項目 稽核人員 執行時間 

教研處 

（研究發展組） 

獎補助經費支用規劃與執行 

獎補助款「經常門」執行情形 

獎補助款「資本門」執行情形 

釋果鏡 

薛富井 

余尚武 

釋果光 

113.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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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稽稽核工作前一週，稽核組將受稽單位回覆之「受稽自評表」及

相關佐證資料電子檔，檢陳稽核委員先行參閱。 

3. 稽核工作前一日，稽核組預先測試播放受稽單位簡報檔案，業務

報告內容包含各組工作綱要、執行情況及所面臨的問題等）。 

二、稽核工作當日，稽核組為執行實地查證工作簡易說明，隨著受稽單位進行業

務報告，受稽單位以 5至 10分鐘時間作業務簡報（含受稽項目工作綱要、執

行情況及所面臨的問題等），過後稽核人員進行分工稽核。 

三、稽核委員於實地稽核時針對稽核過程中所發現之問題，與受稽單位承辦人及

主管面對面雙向討論以進一步了解釐清後，如發現相關佐證資料不足或有缺

失現象，委員將建議或缺失紀錄寫在「內部稽核檢查表」及「內部稽核矯正

措施通知單」。 

三、受稽單位應針對「內部稽核矯正措施通知單」所示之建議或缺失，於期限內

完成擬定改善對策及計畫等資料回覆稽核組，稽核組查收後將擬請稽核委員

簽核驗證。 

四、本計畫執行實地查證工作完竣，稽核組彙整各場次表件為稽核工作底稿後，

草擬稽核結案報告，並籌備稽核事後會議。 

五、稽核事後會議為檢討稽核報告與追蹤事項，邀請稽核委員出席與會指導、受

稽核單位主管列席參與討論及提供相關意見。對於稽核工作時發現尚有改善

事項如未於改善期限完成或未執行改善事項者，則依本校相關獎勵懲處規定

處理，並列入下次稽核追蹤及控管重點，藉以適時調整或改善本校內部控制

制度。 

六、稽核組依稽核事後會議決議，擬訂稽核結案報告（專案稽核報告）陳送校長

核閱，並將副本交付監察人查閱後存檔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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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稽核結果 

一、本次專案稽核工作為本校112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經費」補助執行情況，檢核共3項計36件稽核項目，於4月11日依計畫預定時

間內完竣。 

二、本次專案稽核項目27件符合作業規範（6件不適用）未發現有重大缺失或特

殊建議之處；惟學校未有經費流用情形、未以獎補助款支用教師人事經費、

未以獎補助款支用工程建築經費等，經確認無需查核予以免填。此專案稽核

經稽核事後會議議決同意核備結案。 

三、綜觀本次專案稽核工作所抽查項目皆依相關規定之流程辦理，整體控制作業

之建立與執行合理確信，無重大異常情事。 

陸、稽核翦影 

受稽單位：研究發展組（113年0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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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查核資料 

一、法鼓文理學院〈受稽自評表〉。 

二、法鼓文理學院〈內部稽核檢查表〉。 

三、法鼓文理學院〈內部稽核矯正措施單〉。 

四、法鼓文理學院《內部控制制度手冊》第9.1版。 

五、法鼓文理學院法規。 

捌、建議事項 

一、 為避免少數委員會出席人數不足導致流會或往例會議決議窒礙難行之情形，

檢視自訂議事規則之事項，仍請參酌規劃、執行、檢查、改善（PDCA）循環

式之管理，確保會議規範效力。 

二、 校務發展委員會為統籌學校資源運用機制、審議校務發展計畫策略及推動校

務專業管理（IR）體制連結校務發展計畫，惟改善當前策略之不足，校務顧

問之諮詢意見亦顯重要。 




